
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长政办发〔2022〕 38号

CSCR—2022—01034

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进一步加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的通知

湖南湘江新区管委会，各区县（市）人民政府，市直机关各单位：

为进一步保障房地产项目竣工交付，维护购房人的合法权益，

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

管理法》《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》和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人民

银行银保监会关于规范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的意见》（建房〔2022〕

16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将我市商品房预售资金（以

下简称预售资金）监管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我市预售资金采取“全额全程、流向流量、监测监管”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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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，实行“政府监管、银行监控”模式。

二、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是预售资金的监督管理部门（以下简

称监管部门），负责我市预售资金的监督管理，负责建立健全预售

资金监管系统；市房屋交易管理中心（以下简称交易中心）具体负

责我市预售资金监督管理的事务性工作。

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负责管理商业银行办理预售资金监

管账户（以下简称监管账户）的开立、变更和撤销业务，指导监管

银行做好监管账户管理工作。

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负责对监管银行预售

资金监管的操作风险和合规性进行监督检查。

监管银行负责预售资金的拨付。拨付前，应核实项目的工程进

度，并根据工程进度、资金使用计划以及三方协议的约定，进行严

格审核。

其他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预售资金监管的相关工作。

三、预售资金监管期限，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起至房屋竣

工验收备案止。

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前，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在商品房预售资

金监管银行名录库中选择一家符合预售资金监管条件的商业银行作

为监管银行，交易中心依据监管部门的授权，应按规定与房地产开

发企业、监管银行签订预售资金监管三方协议，对监管账户的设立

及预售资金收存、支出和解控等具体事宜进行约定。

四、我市设立市房屋交易资金监测专户的子账户作为预售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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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测专户 （以下简称监测专户），对预售资金的交存和支出进行监

测。购房人交存的定金、首付款、商业银行和公积金中心发放的按

揭贷款和其他形式的购房款等预售资金，应全部通过监测专户存入

到监管账户；办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网签备案时，预售资金应按要求

存入监管账户。监管账户内资金的支付，也应通过监测专户进行。

五、对确保项目竣工交付所需的建设工程款、建筑材料款、设

备款等与本项目工程建设密切相关的款项，实施重点监管。重点监

管额度根据商品房项目建设工程造价、施工合同金额、项目交付使

用条件及工程进度等因素，结合商品房销售价格进行综合确定，为

预售资金总额的 20%，主体验收后，重点监管额度不得低于预售资

金总额的 10%；房屋竣工验收备案后，方可解除全部预售资金的

监管。

重点监管额度内的资金，为重点监管资金。房地产开发企业可

凭银行出具的见索即付性独立保函等额替代重点监管资金，保函有

效期至少应超过项目预计竣工验收备案时间 2个月。如项目未能按

期完工，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办理保函的延期手续，否则，应当补足

重点监管资金。

六、监管账户内的预售资金应首先用于项目的工程建设。重点

监管资金必须用于支付该项目的建设工程价款和材料设备款；非重

点监管资金，在保证项目工程进度和房屋按期竣工交付的前提下，

可由房地产开发企业提取使用。买卖双方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的，

已存入监管账户的购房款可退还给原购房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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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预售资金，监管银行不得擅自扣划；按照“留在项目、留

在当地”的原则，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擅自将资金挪作他用，设立

子公司的房地产开发企业，集团公司不得擅自抽调。

七、房地产开发企业取得预售许可证 1个月后，已售房价款未

能达到预售资金总额的 40%，在确保已售房价款留足 20%后，可将

其余预售资金用于本项目的工程建设。

八、房地产开发企业、监管银行、贷款银行、公积金管理中

心、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均须与预售资金监管系统对接，实现相关

数据的实时交换。

监管银行应加强对预售资金流向和流量的监控，建立预售资金

解控台账，实时将监管账户内资金收存、支出的银行流水反馈至预

售资金监管系统。

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应及时将预售资金监测监管情况报辖区政

府掌握，履行好属地责任，做好项目的日常监管和风险防控工作。

监管部门应加强对监测专户和监管账户的动态管理。

九、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、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、中国

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发现房地产开发企业、监管银

行、贷款银行违规行为的，应及时进行查处，监管银行有违反预售

资金监管要求的，依约定取消其监管资格。

房地产开发企业违反规定或未按三方协议约定收存、支出和使

用预售资金，或提供虚假材料支出预售资金的，监管部门可根据约

定对其进行处理，依法依规将其违法违规行为作为不良信息记入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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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信用信息管理系统。

从事预售资金监管的相关工作人员，在预售资金监管工作中玩

忽职守、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的，由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依法依规

进行处理。

十、本通知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为 5年。望城区、长沙

县、宁乡市、浏阳市的预售资金监管，可参照执行。

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2022年7月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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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有关部门，长沙警备区。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市政协办公厅，市中级人民法院，
市人民检察院。
各民主党派市委。

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2年7月2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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